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0〕66 号

包庆文、牟庆生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鼓楼区高云岭 53 号 702 室迁移至社区

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六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0〕67 号

祁茂清、冯兴慧、祁斌、祁莉萍、杨业清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鼓楼区五塘村 105 号 3 幢 304 室 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五塘新村 9000 号

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0〕68 号

陈春蔚、缪永明、缪瑞平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鼓楼区中青大厦2号702室迁移至社区

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宝地园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高公迁通字〔2020〕12 号

刘玉喜、王泽康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镇北路 28 号 404 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学山路 9000

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高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80 号

杨会社、杨朝菲、张永红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九龙洼209幢602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南钢一村 9000

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81 号

马三柱、李萍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扬子十六村 23 幢 606 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扬子十四

村 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82 号

赵寿荣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化建新村8幢102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化建新一村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83 号

汪红、张媚冬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扬子二村 18 幢 504 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扬子一村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84 号

乔逸泽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晓山一村9幢505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晓山一村 9000

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85 号

葛素霞、王玉飞、王国文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草芳新苑 28 幢 302 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草芳新苑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20〕50 号

潘伟玲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卫岗21号6幢202室迁移至社

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卫岗9000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20〕51 号

罗葆华、王刚、祝旷、王祝轩、祝嘉轾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玄武区安将军巷4号616室 迁移至社

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相府营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30 号

吴志友、吴美珍、吴雪梅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75幢二单元301

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

区9000-3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31 号

李艾红、马德华、胡晴、马文超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110幢一单元

402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

活区9000-3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32 号

林其祥、林明、项三云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455幢三单元

601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

活区9000-2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33 号

苏玉国、苏雨晴、毛红娟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315幢二单元601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

9000-3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34 号

王东瀛、王培喜、王童馨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 474 幢一单元 302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

9000-4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35 号

谌和平、王纪美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 406 幢一单元 601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

9000-4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36 号

隋永才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里30号 15幢 403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里 9000 号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37 号

王爱根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雨花台区能仁里一村 13 幢 204 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能仁里 9000 号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112 号

王雪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新寓183幢一单元102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

东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江宁区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0〕113 号

蒋卫卫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宁区玉树路88号10幢704室迁移至社区

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凤水路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江宁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0〕114 号

赵大刚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通淮街18号95幢602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通淮街

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0〕115 号

王彪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新寓21幢二单元103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

亭西路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0〕116 号

梁士昌、刘志侠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将军大道20号翠屏国际城

紫檀苑12幢102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江宁

区秣陵街道通淮街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12 号

孙凌云、徐皓洋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东路 9 号 2 幢 1 单元 602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东路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13 号

池永均、李月珍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建邺区仁园 15 号 5 幢 102 室迁移至社

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明园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14 号

余成霞、张连荣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建邺区南苑新村健园62号 16幢 601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南苑新村健园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15 号

王伟、王冠超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建邺区利星公寓2幢八单元401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南苑新村真园 9000

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16 号

任家顺、王广琴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建邺区兴达新寓一村 13 幢一单元 502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兴达新寓一村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秦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9 号

焦祖宝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秦淮区普华巷 8 号 501 室迁移至社区

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秦淮区普华巷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秦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10 号

缪李根、缪雨桐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秦淮区王府园 3 幢 308 室迁移至社区

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王府园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秦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11 号

王正英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秦淮区王府园 20 幢二单元 105 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王府园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秦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12 号

杨健、刘建华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368 号 2 幢 1802 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 9000 号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


